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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领袖丨李比特 

 

现今随着经济的发展，金融作为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在有

利环境的激励下得到迅猛发展，而金融业中的银行业取得的成绩则尤为瞩

目，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银行机构数目的增加，第二，银行的

产品及服务趋于多样化，第三，银行产品及服务的消费者广泛化、大众化。 

正是在上述现实背景下，我国银行消费者的权益受到侵害的情形也随

着银行业本身的发展而增加。经查阅，全国各地各种情形的侵权案例均不

计其数，银行消费者的权益受到不同程度的侵害。如上海的陈君办理定期

外币储蓄业务，实际交易余额与银行出具的存单余额不一致，经求偿仍遭

拒；河北某大学利用学生信用套取银行贷款致使学生个信记录不实影响购

房；上海的吴元京与银行在租用保管箱的过程中，因银行过失致使保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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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贵重物品受损，最终求偿遭拒。上述三个案例分别是银行业务中资产业

务、负债业务、中间业务的消费者纠纷案例，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体现了

银行消费者受到不同程度的侵权。 

在银行消费者权益遭受侵害的情形较多的背景下，现今我国的司法也

未能有效的规范银行业的运营并保障银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如法官因缺

乏相应的法律法规支持，使得其只能援引其他相关法律甚至是行业规定加

以适用，造成了司法上的无力。同时在现有的银行相关法律及行业规定中，

也缺乏对银行业具体业务的规定，归责体系缺乏可操作性，求偿渠道不畅

通，诉讼机制不完善，等等，以上一系列法律现状均极大程度上制约了我

国银行消费者权益得到真正意义上的保护。 

我国目前针对银行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法律法规主要停留在法规及部门

规章位阶，法律位阶的主要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商业银行法》、《银

行业监督管理法》，而这些法律的立法目的并非为保护银行消费者的合法权

益，这一现状使得我国银行消费者权益从根源上得不到保护，故，制定专

门规定银行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立法也是要解决银行消费者权益保护的首要

问题。 

一、银行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的实时性 

现今随着我国与国际经济接轨的步伐日益加快，金融领域也积极引进

了国外尤其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先进金融理念以及多元化的金融产品及服务，

目前，我国金融行业中的银行领域除了先期的存贷款业务外，增加了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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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服务，一方面拓宽了银行的盈利渠道，另一方面也给居民投资理财提

供了便利机会。在银行产品及服务多样化的基础上，市民对银行的依赖性

也随着加大，几乎全国所有具有收入来源的市民无不例外的需要与银行交

涉办理各种基础及投资业务，市民办理银行业务不仅仅为了满足基本的资

金存贷需求，同时也需要在现有资金的基础上投资理财增加货币收入。故

此，在银行服务多样化、市民对银行的需求增加的现实背景下，银行消费

者权益保护问题的研究显得意义重大，而有关该问题的研究中最为核心的

便是立法问题，有关银行领域的消费者权益保护因此有必要进行专门的立

法。 

二、银行消费者的弱势地位突出 

银行消费者之所以相对于银行处于弱势地位，一方面银行业务具有一

定的专业性，消费者难以全面了解银行产品服务，相比于一般商品，银行

产品因为具有高科技数据处理过程及专业术语的频繁使用，使得消费者更

难以全面掌握其享有的各项银行服务，“银行产品的无形性决定了其质量

控制比有形产品的困难程度要大，因而应通过各种具体的规章制度等使其

更加可控。”另一方面，在银行具有专业性，同时具有一定程度的垄断性

的基础上，使得银行与消费者之间形成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对称是在市场

交易中交易的一方对交易的另一方的信息缺乏了解，影响其做出正确的决

策，从而导致交易运行效率降低的现象。银行机构的复杂性、银行产品的

多样性以及银行规模化、专业化和职业化发展使得银行与消费者之间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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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严重不对称。同时，缺乏有效的渠道保障消费者获得相关信息。正是银

行的专业性、垄断性、信息不对称等使得我国银行消费者处于弱势地位，

故制定专门的立法来保障银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才显得尤为必要。 

三、银行消费者权益损害的严重性 

此处的严重性一方面包括对消费者本身所造成的损害，同时也包括对

整个金融秩序稳定造成的损害。众所周知，银行业务本身具有一定的风险

性，同时业务覆盖范围较广，一旦因银行工作失误，抑或是第三方因素给

消费者造成损失，则直接涉及客户的资金，特殊情形下，甚至是客户的全

部资金，后果相比其他一般商品服务，损失后果更为严重。另一方面，银

行消费者的权益受到损害，直接影响到银行消费者的消费信心，一旦银行

消费者权益受到侵害的情形较多时，则危害到整个金融秩序的稳定。美国

法理学家博登海默指出，秩序意味着“在自然界与社会过程运转中存在着

某种程度的一致性、连续性和确定性。”从法理上而言，秩序正是法律所

追求的需要实现的最基本的价值之一。故，对此专门制定法律来规范银行

服务的运作，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确有必要。 

四、现有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及各项部门规章无法有效保障银行

消费者权益 

此问题的能适用的法律且立足于保护消费者这一角度的有且只有《中

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但在多数涉及具体银行业务纠纷的情形

下，该法尚不能满足司法需求，只能属于消费领域的一般规定，且多为有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29896


